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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讲话中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

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时提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

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习主席随后还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等多个场合分别介绍了中方倡议。

2013年10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致辞

时提出中方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3年11月，筹建亚投行进程启动。中方秉承“开放、包容”的原则，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步骤以及

多双边并举的方式，开始开展广泛的磋商（其中包括五次多边磋商会议）。

2014年1月24日，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磋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亚投行的框架方案和筹建工作计

划交换了意见。

2014年3月23日，筹建亚投行第二次多边磋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

草案和总部选址问题交换了意见。

2014年5月2日，筹建亚投行部长级工作晚餐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各方就筹建亚投行

事宜广泛交换了意见。

2014年6月10日，筹建亚投行第三次多边磋商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就《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进行磋商，并

就亚投行的宗旨、业务重点、资本金规模、治理结构等核心要素进行深入探讨，达成很多共识。

2014年8月7—8日，筹建亚投行第四次多边磋商会在北京举行。各方就《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草案）》终稿

达成原则共识。

2014年9月27日，筹建亚投行第五次多边磋商会在北京举行。各方就《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草案）》终稿达

成共识，并确定了创始成员国关心的一些亚投行核心要素。

2014年10月24日上午，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筹

建亚投行备忘录》。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各方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并将加快推进亚投行法律协议的磋商

进程。

2014年11月25日，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部长班邦代表印尼政府在雅加达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至

此，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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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8日，筹建亚投行首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云南昆明举行。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讨论

了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的议事规则和工作计划、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的组建方案、工作程序等

事项，并为正式启动《亚投行协定》谈判做准备。

2015年1月15—16日，筹建亚投行第二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26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

就《亚投行协定（草案）》进行了首次磋商。

2015年3月30—31日，筹建亚投行第三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29个意向创始

成员国代表就《亚投行协定（草案）》修订稿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

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总数达到57个，地域范围从亚洲扩大至大洋洲、欧洲、拉丁美

洲和非洲。

2015年4月27—28日，筹建亚投行第四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就《亚

投行协定（草案）》修订稿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取得显著进展。

2015年5月20—22日，筹建亚投行第五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新加坡举行。参会各方就《亚投行协定》文

本达成一致，并商定于6月底在北京举行《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

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

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亚投行协定》。习近平主席会见出

席签署仪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团团长，李克强总理向签署仪式后举行的亚投行特别财长会发表书面

致辞。

2015年7月6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中方候选人。

2015年8月24—25日，筹建亚投行第六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会议按照公

开、透明、择优的原则，通过共识选举金立群为亚投行候任行长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亚投行初始阶段预算，

并再次审议了《亚投行协定》细则及理事会、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文件。

2015年9月28—29日，筹建亚投行第七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会议审议了亚投行多

边临时秘书处提交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包括亚投行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政策、财务政策、业务政策、环境

与社会框架、采购政策等。

2015年11月3—4日，筹建亚投行第八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会议审议了亚

投行2016年业务规划及预算、公共信息临时政策、环境与社会框架、开业准备等一系列文件草案。

2015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亚投行协定》的决定。

截至2015年12月25日，包括缅甸、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中国、蒙古、奥地利、英国、新西兰、卢森

堡、韩国、格鲁吉亚、荷兰、德国、挪威、巴基斯坦、约旦等在内的1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股份总和占比

50.1%）已批准《亚投行协定》并提交批准书，从而达到《亚投行协定》规定的生效条件，亚投行正式成立。

2016年1月16—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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